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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推動中心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英語文領域宣導實施計畫 

 

壹、計畫依據 

    依據教育部國教署核定109年度英語文推動中心工作計畫辦理。 

 

貳、研習目的 
一、因應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108課綱之實施，透過技高英語文新課綱宣導，帶領現場教師

認識新課綱特色與實施內涵、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的轉化。 

二、透過教學設計分享，提供教師差異化教學、專題式學習、跨領域、多元選修、加深加

廣、部定必修、素養導向等教學設計之思考方向。 

 

参、辦理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推動中心-國立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肆、辦理內容 

一、申請期限：即日起至109年4月10日(五)止（郵戳為憑）。 

二、研習辦理期間：109年4月27日(一)至109年7月6日(一)止(請儘量安排於貴校英文科不排

課時間辦理)。 

三、申請對象及場次：全國技術型高中、技術型高中辦理綜高專門學程、 普通型高中設有綜

高專門學程、普通型高中設有專業群科 、純綜合型高中 學校，每校

限一場(以未申請過本中心辦理之新課綱宣導為優先，補助名額視經

費而定，依申請表紙本收件先後順序，額滿為止，逾期恕不受理)。 

四、辦理方式：請各校填寫申請表依教學現場需求提出研習申請。 

五、經費編列：1.講師鐘點費及交通費由推動中心支付。 

2.其他費用(如：場地費、膳費、講師經驗及教案分享補充資料印刷費等)由

承辦學校負擔。 

六、研習時數：每場次2小時(實際課程約50分鐘*2節)，宣導模式規劃如下： 

(一) 先播放配音版公版簡報 (約30分鐘) 

(二) 領鋼導讀含 Q&A (約50分鐘) 

(三) 經驗及教案分享 (視宣導情況彈性分享約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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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申請辦理流程及注意事項 

辦理事項 說明 

研習申請 

1.請於申請期限內填寫申請表（附件一），經教務處主管核章，以電子郵件寄至中心信箱，

並將正本郵寄至教育部技術型高中英語文推動中心（600嘉義市東區彌陀路174號 國立嘉

義高工英語文推動中心收）。 
2.以未申請過本中心辦理之新課綱宣導為優先，補助名額視經費而定，依申請表紙本收件

先後順序，額滿為止，逾期恕不受理。 
3.經推動中心確認研習日期及講師人選後，正式發函給申請的承辦學校。 

經費運用 

1.講師鐘點費及交通費由英語文推動中心支付。 

2.其他費用(如：場地費、膳費、講師經驗及教案分享補充資料印刷費等)由承辦學校負

擔。  

研習登錄 

及報名 

承辦學校務必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登錄課程，告知欲參加之英文科教師該課程代碼

並上網報名，於研習後給予參與老師研習時數2小時。 

發文邀請 

1.請承辦學校於研習前發文至講師服務學校，以利講師請假，並得邀請鄰近學校併校辦理

宣導。 

2.發文公文格式請承辦學校於推動中心網頁下載(附件二)。 

辦理研習 
1.請承辦學校負責海報印刷、講師接送(往返高鐵站或火車站)、拍照。 
2.課綱宣導講義由本推動中心統一印製提供，補充資料則由各承辦學校自行印製。 

結報 

研習活動辦理之後，請承辦學校於1週內將簽到表(附件三)、成果報告表(附件四)之掃描電

子檔及活動照片4張寄至英語文推動中心信箱：1112@cyivs.cy.edu.tw 及 

1113@cyivs.cy.edu.tw。 
※上述紙本資料請連同講師鐘點費及交通費領據(領據請至本中心網站→檔案下載：

http://t.cn/E6Xxgph)一併郵寄至國立嘉義高工-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推動中

心收（600 嘉義市東區彌陀路174號）。 

領據填寫 

注意事項 

※ 注意事項：本次新課綱宣導，講師得報支講師鐘點費(=1,500元/時*2小時)及交通費(不

含住宿費、雜費及其他費用)，敬請承辦學校協助講師詳實填寫領據資料，俾利核銷，

謝謝。 

1.交通費依講師服務學校所在地至宣導學校所在地報支(請務必將起訖地點及搭乘方式

填寫完整)，但服務學校所在地至宣導學校所在地五公里以內無交通費補助。 

2.講師鐘點費及交通費領據請至本中心網站→檔案下載: http://t.cn/E6Xxgph。 

3.領據如有塗改應加蓋私章或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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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推動中心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英語文領域宣導申請表 

申請學校 （請填寫全銜） 

英文科申請人 

 姓  名 
必填  

 電子信箱 
必填  

 辦公室電話 
必填  

 手  機 
 

行政單位承辦人 

 姓  名 
必填  

 電子信箱 
必填  

 辦公室電話 
必填  

 手  機 
 

預定辦理時間 
(請依順位選擇兩個時

段，以便推動中心協

調講師) 

第一順位時間： 

109年     月      日  星期     上午/下午       時至      時 

 

第二順位時間： 

109年     月      日  星期     上午/下午       時至      時 

 

※請安排109年4月27日(一)至109年7月6日(一)之間，兩節課時間。 

預定辦理的經驗 

及教案分享類別 
(請選擇三個類別，以

便推動中心協調講師)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教案分享  □教學活動心得   □適性分組 

□多元選修課程     □彈性課程  □校本課程123    □議題融入 

□跨領域課程與活動設計經驗 

預定研習人數       人 研習地點 (課綱宣導學校名稱) +(地點) 

英文科申請人 行政單位承辦人核章 教務主任核章 

   

※請將核章正本掃描 e-mail 寄至中心信箱，並將紙本寄回國立嘉義高工-教育部技術型高級

中等學校英語文推動中心（600嘉義市東區彌陀路17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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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學校名稱)  函 

檔號： 
保存年限： 

 

 

地址：(宣導學校地址) 
傳 真：（○○）○○○○○○○○ 

聯 絡 人：○○○○ 

聯絡電話：（○○）○○○○○○○○ 

 

受文者：(講師服務學校)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實施計畫乙件。 

主旨：本校辦理「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英語文領域宣導」，特聘 貴校○○○

老師擔任講師，敬請 惠予同意並給予公差假，請查照。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推動中心109年度工作計畫辦理。 

二、研習時間及地點： 

時間：109年○月○日(二) ○午○：○○至○午○：○○整。 

地點：(宣導學校名稱及宣導地點)。 

三、出席講師往返鐘點費及交通費由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推動

中心計畫活動經費支應。 

四、敬請  貴校惠予參與人員公差假。 

 

正本：(講師服務學校) 

副本：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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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推動中心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英語文領域宣導簽到表 

研習時間：109年○月○日(星期○) ○午○時–○午○時 

研習地點：(課綱宣導學校名稱) (地點)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承辦單位：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推動中心 

          -國立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課綱宣導學校名稱) 

編號 姓名 職稱 簽名 

1     

2     

3     

4    

5    

6    

7    

8    

9    

 

附件三 

感謝老師的參與，研習完畢後請務必掃描旁邊的 
QR-Code 協助填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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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英語文推動中心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英語文領域宣導成果報告表 

承辦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研習科別 英文科 

課程名稱  

教師在職進修網代碼  

研習日期    年   月   日   (星期     ) 

研習地點  

課程規劃 

課程名稱 研習時數 講師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英語文領域宣導研習 
2小時  

研習人數     人 

承辦學校辦理情形

及效益簡述 

(含課程、講座) 

 

承辦學校對於本次

研習檢討及建議 

 

備註 

研習活動辦理之後，請承辦學校於1週內將下列事項繳回本中心： 
1. 簽到表(附件三)及成果報告表(附件四)之掃描電子檔 
2. 宣導照片4張電子原檔 

寄至英語文推動中心信箱1112@cyivs.cy.edu.tw 及

1113@cyivs.cy.edu.tw。 
※上述紙本資料請連同講師鐘點費及交通費領據(領據請至本中心網站→

檔案下載: http://t.cn/E6Xxgph)一併郵寄至國立嘉義高工-教育部技

術型高中英語文推動中心收（600 嘉義市東區彌陀路174號）。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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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習照片（Ⅰ） 

（請放照片） 

活動說明 （請簡要說明） 

（請放照片） 

活動說明 （請簡要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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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習照片（Ⅱ） 

（請放照片） 

活動說明 （請簡要說明） 

（請放照片） 

活動說明 （請簡要說明） 

 


